·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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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促进总部经济发展，依据《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本暂行规定适用于在中心商务区注册经营的内资企业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经总公司(母公司)授权，在中心商务区注册成立，并承担采购、研发、结算、数据处理等部分总部职能的企业以及其他经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认定的总部类机构。
第三条 申报政策扶持的企业应在中心商务区注册且经营期满一年。
第二章 认定条件和扶持标准
第四条 内资企业总部
（一）认定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实际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
3.本市以外投资者投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不低于50%，并且辖区以外主要投资者总资产不低于20亿元或净资产不低于6亿元；
4.在本市以外有3个以上投资控股企业。
（二）扶持标准：
1.一次性资金补助。实缴资本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下同）的，补助2000万元；实缴资本10亿元以下、5亿元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实缴资本5亿元以下、1亿元以上的，补助200万元。已设立的总部进行注册资本金增资的，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其中，增资10亿元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增资10亿元以下、5亿元以上的，补助500万元；增资5亿元以下、1亿元以上的，补助100万元。
2.财政扶持。对符合条件的内资企业总部，根据企业对中心商务区的实际贡献程度，给予一定财政扶持。
3.用房补贴。对其购建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租赁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每月60元的标准，给予最长24个月租房补贴，扶持比例不超过合同房租价格的70%。以上扶持总额累计不超过300万元。
第五条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一）认定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母公司资产总额不低于4亿美元，并且母公司在中国境内投资总额不低于1000万美元；
3.有3个以上投资或者被授权管理的企业。
（二）扶持标准：
1.一次性资金补助。实缴资本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下同）的，补助2000万元；实缴资本10亿元以下、5亿元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实缴资本5亿元以下、1亿元以上的，补助200万元。已设立的总部进行注册资本金增资的，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其中，增资10亿元以上的，补助1000万元；增资10亿元以下、5亿元以上的，补助500万元；增资5亿元以下、1亿元以上的，补助100万元。
2.财政扶持。对符合条件的总部机构，根据企业对中心商务区的实际贡献程度，给予一定财政扶持。
3.用房补贴。对其购建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租赁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每月60元的标准，给予最长24个月租房补贴，扶持比例不超过合同房租价格的70%。以上扶持总额累计不超过300万元。
第六条 职能型总部
（一）认定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来自该职能的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数量均占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全部从业人员的50%(含)以上；
3.年纳税额500万元以上；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上一年度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公布的“全球最大500家公司”设立的职能型总部。
（2）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按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排行榜上榜企业，全国工商联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排名500名以内企业，以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上一年度中国连锁100强排行榜上榜企业设立的职能型总部。
（3）国家和中央部门确定的大企业（集团）（指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金融企业;国务院其他部委管理的烟草、铁路等企业）设立的职能型总部。
（二）扶持标准：
1.一次性资金补助。企业上一年度税收贡献超过1000万元的，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补助；税收贡献500万元到1000万元之间的，给予不超过100万元一次性资金补助。
2.财政扶持。对符合条件的各类职能型总部机构，根据企业对中心商务区的实际贡献程度，给予一定财政扶持。
3.用房补贴。对其购建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资金补贴；租赁自用经营或办公用房的，按最高每平米每月50元的标准，给予最长24个月租房补贴，扶持比例不超过合同房租价格的70%。以上扶持总额累计不超过200万元。
第三章 附则
第七条 兑现方式和程序。本暂行规定按照《中心商务区招商政策兑现暂行办法》规定程序进行兑现。
第八条 政策衔接。符合本暂行规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应先执行国家、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的相应扶持政策，相比不足部分补充执行本暂行规定。已享受中心商务区相关同类扶持政策的企业和机构，不得重复享受本规定的扶持政策。
第九条 解释权和实施时间。本暂行规定由中心商务区管委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